
虞商务〔2022〕55 号

上虞区商务局关于印发《2022 年商务领域
塑料污染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杭州湾综管办，供销总社：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实施办法》、《浙江省

塑料污染治理三年攻坚行动计划（2021-2023 年）》、《浙江省塑料

污染治理 2022 年重点工作清单》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商务领域

塑料污染治理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现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

落实。

附件：1.2022 年商务领域塑料污染治理工作方案

2.2022 年商务领域塑料污染治理任务清单

绍兴市上虞区商务局

2022 年 8 月 20 日

绍兴市上虞区商务局文件



附件 1

2022 年商务领域塑料污染治理工作方案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实施办法》、《浙江省

塑料污染治理三年攻坚行动计划（2021-2023 年）》、《浙江省塑料

污染治理 2022 年重点工作清单》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商务领域

塑料污染治理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国家、省市有关塑料污染治理工作要求为指导，牢固树立

新发展理念，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做好塑料污染治理工作

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以不可降解塑料袋、一次性塑料餐具为重点，

聚焦塑料制品流通、使用、回收处置环节管理，有序推进我区商

务领域塑料污染治理工作，为美丽绍兴建设贡献商务力量。

二、阶段目标

持续巩固 2021 年商务领域塑料污染治理成果，坚决防止已禁

限的塑料制品“死灰复燃”。持续推进商场、超市塑料微珠日化用

品库存消纳并按期下架，构建长效管理机制；持续推进餐饮外卖

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料餐具，不断减少餐饮外卖领

域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消耗强度，为按时限推进禁限塑要求

打下坚实基础。

三、主要任务

（一）持续推进商场超市禁限塑。巩固全区禁止销售使用不

可降解塑料袋和一次性塑料棉签。强化商场、超市监督管理责任，



将塑料污染治理纳入“无废细胞”创建，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建立采购、使用、回收全流程管理，促进一次性塑料制品减量、

替代，做好含塑料微珠日化用品库存消纳，到年底，禁止销售。

鼓励企业通过积分奖励和设置自助式、智能化投放装置等手段促

进使用环保布袋、菜篮等非塑制品和可降解塑料袋。

（二）持续推进餐饮企业禁限塑。加强餐饮行业塑料污染治

理工作宣传，巩固全区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一次性发泡塑

料餐具以及堂食服务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餐具等成果。压紧

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持续推动餐饮外卖领域禁限塑工作，树立餐

饮商家绿色餐饮理念，推动绿色生活习惯养成，在餐饮外卖企业

推广使用秸杆覆膜餐盒等生物基、可降解塑料袋等替代产品。

（三）持续推进电商企业禁限塑。加强本地电商平台入驻商

户管理，督促签订塑料污染治理工作承诺书。引导电子商务企业

推广塑料替代品，使用绿色包装；鼓励采用“积分、商业券、折

扣”等措施激励消费者减少一次性塑料品消费，支持电商企业使

用通过绿色认证的快递包装产品。

（四）持续推进塑料废弃物回收利用。健全完善废塑料在内

的生活垃圾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体系，推动商场、超市和餐饮企业

等重点场所塑料废弃物回收系统和生活垃圾分类系统“两网融

合”，强化生活分类网络和再生资源回收网络的有效衔接，提高塑

料废弃物的回收效率；配合发改和经信部门，引导资源循环利用

企业对回收的塑料制品进行资源化利用，提高塑料废弃物利用水

平。

（五）持续推进塑料制品使用回收情况报告。在 2021 年的



基础上，持续做好商场、超市等零售场所、电商平台、外卖餐饮

企业的摸排工作，督促企业按照《固废法》和《商务领域一次性

塑料制品使用、回收报告办法（试行）》（商务部公告：2020 年第

61 号）要求，及时登录商务部业务统一平台注册企业信息，并按

时报告塑料使用、回收情况。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工作领导。属地镇街、杭州湾综管办和供销总社

要高度重视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紧盯目标任务，精心组织安排，

建立健全常态化工作推进机制，统筹指导协调相关工作，及时总

结分析工作推进中的重难点问题，切实抓好工作落实。

（二）强化监督检查。属地镇街、杭州湾综管办和供销总社

要加大对商场、超市和餐饮等重点领域禁限塑推进情况监督检查，

督促经营主体严格落实禁限制销售和使用部分塑料制品的政策措

施，对检查中发现的情节严重的责任主体，可将线索上报至区市

场监管局和区生态环境分局。

（三）强化宣传引导。属地镇街、杭州湾综管办和供销总社

要加大对塑料污染治理工作宣传，引导公众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

制品。利用各类促销活动时机，统筹开展塑料污染治理宣传周等

活动。持续利用电子屏、网络、微信公众号等媒介开展日常宣传，

普及有关知识，广泛凝聚共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附件 2

2022 年商务领域塑料污染治理任务清单

序号 领域 主要任务 工作内容 备注

1

商场／超市

加强使用环节监督检查 按照禁限期限，对全市 家（个）商场超市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进行检查。

2 巩固禁限塑成果 禁止销售一次性塑料棉签，禁止无偿或变相无偿提供塑料购物袋、销售和使用不符合国家
标准塑料购物袋、不按规定明码标价或不按标示价格销售塑料购物袋。

3
推动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强化举办单位主体责任，与经营户签订塑料污染治理承诺责任书。

4 “治塑”工作成效纳入“无废细胞”等创建考核考评工作。

5
做好生产调整引导及产品库

存消纳 督促商贸流通企业落实经营主体减塑责任，做好库存消纳，按期下架含塑料微珠日化用品。

6 推广应用替代产品 推广使用环保布袋、纸袋等非塑制品和可降解塑料袋，生鲜产品可降解包装膜等。

7

餐饮／外卖

加强使用环节监督检查 按照规定禁限期限，对全市 余家（个）餐饮企业使用淘汰类一次性塑料制品进行检查。

8 巩固禁限塑成果 建成区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堂食服务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
料餐具；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吸管。

9 推广应用替代产品
积极引导做好餐饮外卖禁限工作，与外卖等平台企业签订塑料污染治理承诺责任书，并督
促做好秸秆覆膜等生物基、可降解塑料袋等替代产品。

10 强化绿色消费引导 鼓励经营主体以绿色积分奖励、折扣等激励手段，推动消费者养成适度消费的习惯。

11 电商平台 强化使用监督管理
强化使用监督管理，督促本地电商平台加强入驻商户管理，签订塑料污染治理承诺责任书，
逐步停止使用不可降解的塑料包装袋，按规定推进塑料污染治理等其他工作。

12 商场／超市
餐饮／外卖

加强塑料废弃物回收和清运
推动商场、超市和餐饮企业等重点场所塑料废弃物回收系统和生活垃圾分类系统“两网融
合”，强化生活分类和再生资源回收有效衔接，提高回收效率。

13 广泛开展宣传 组织形式多样、内容生动活泼的绿色环保宣传活动，引导居民践行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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